


















	
	
	
	
	

	
	
	
	
	

	
	
	
	
	

	
	
	
	
	

	
	
	
	
	









	
	
	
	
	

	
	
	
	
	

	
	
	
	
	

	
	
	
	
	

	
	
	
	
	

	
	
	
	
	


	
	
	
	
	










深财库〔2023〕77号

深圳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深圳市政府债券
招标发行和兑付办法》的通知
深圳市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
为进一步规范深圳市政府债券发行和兑付工作，根据财政部有关规定，我们研究制定了《深圳市政府债券招标发行和兑付办法》，现予以印发实施，请遵照执行。



深圳市财政局
2023年11月22日


深圳市政府债券招标发行和兑付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深圳市政府债券发行管理，促进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市场健康发展，提升市场化发行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36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号）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招标方式
深圳市政府债券通过财政部政府债券发行系统、财政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政府债券发行系统（以下简称“招标系统”），面向深圳市政府债券承销团（以下简称“承销团”），采用单一价格荷兰式招标方式发行。招标标的为利率，全场最高中标利率为当期债券票面利率，各中标承销团成员按面值承销。
第二条  投标限定
（一）投标标位

投标标位变动幅度为0.01%。
每一承销团成员最高、最低标位差为30个标位，无需连续投标。
投标标位区间参考地方债收益率曲线设定，具体根据债券期限品种与债券市场情况在当期债券发行文件中规定。

（二）投标要求
主承销商每期债券最低投标额为发行量的8%，承销团一般成员每期债券最低投标额为发行量的3%。
单一标位最高投标额为每期债券发行量的35%，最低投标额为0.1亿元，投标量变动幅度为0.1亿元的整数倍。
（三）承销要求
银行类主承销商最低承销额为每年债券发行量的4%，券商类主承销商最低承销额为每年债券发行量的2%；银行类承销团一般成员最低承销额为每年债券发行量的0.2%，券商类承销团一般成员最低承销额为每年债券发行量的0.2%。

年度内累计承销深圳市公开发行政府债券金额为零的，深圳市财政局将取消其承销团成员资格并向社会公告。

投标、承销要求与承销协议不一致的，以协议规定为准。深圳市财政局将根据协议和承销团成员的投标、承销情况，开展考评工作，加强考评结果的运用，并适时启动承销团成员退出、增补机制。
上述比例均四舍五入精确到0.1亿元。
第三条  中标原则
（一）中标募入顺序
全场有效投标量大于当期招标量时，按照低利率优先的原则对有效投标逐笔募入，直到募满招标额为止。全场有效投标量小于或等于当期招标量时，所有有效投标全额募入。
（二）最高中标利率标位中标分配顺序
最高中标利率标位的投标额大于剩余招标额时，以各承销团成员在最高中标利率标位的有效投标量占该标位总有效投标量的权重进行分配，最小中标单位为0.1亿元，分配后仍有尾数时，按投标时间优先原则分配。
第四条  债权登记和托管
（一）在招标结束后15分钟内，各中标承销团成员应通过招标系统填制《债权托管申请书》，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债登记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证券登记公司”）上海、深圳分公司中选择托管。逾期未填制的，系统默认全部在国债登记公司托管。

（二）券种注册和承销额度注册。国债登记公司，证券登记公司上海、深圳分公司根据招标结果办理券种注册，根据各中标承销团成员选择的债券托管数据为各中标机构办理承销额度注册。

（三）深圳市政府债券的债权确立实行见款付券方式。承销团成员不迟于缴款日（招标日后第1个工作日）将发行款缴入国家金库深圳分库。深圳市财政局不迟于债权登记日（招标日后第2个工作日）15∶00，将发行款入库情况通知国债登记公司办理债权登记和托管，并委托国债登记公司将涉及证券登记公司上海、深圳分公司分托管的部分，于债权登记日16∶00前通知证券登记公司上海、深圳分公司。

如在缴款日前未足额收到中标承销团成员应缴发行款，深圳市财政局将不迟于债权登记日15∶00通知国债登记公司。国债登记公司办理债权登记和托管时，对深圳市财政局未收到发行款的相应债权暂不办理债权登记和托管。对涉及证券登记公司上海、深圳分公司分托管的部分，国债登记公司应不迟于债权登记日16∶00书面通知证券登记公司上海、深圳分公司，后者办理债权登记和托管时，对深圳市财政局未收到发行款的相应债权暂不办理债权登记和托管。对于未办理债权确认的部分，深圳市财政局根据发行款到账情况另行通知国债登记公司处理。
第五条  应急处理
（一）招标系统客户端出现技术问题，承销团成员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将内容齐全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应急投标书》（以下简称《应急投标书》，详见附件1）或《地方政府债券债权托管应急申请书》（以下简称《债权托管应急申请书》，详见附件2）传真至招标场所，委托招标场所代为投标或托管债券，并应当及时拨打招标场所专用固定电话向深圳市财政局发行人员报告。

（二）应急投标、应急债权托管时间分别以发行现场收到《应急投标书》（或《债权托管应急申请书》）的时间为准。应急投标截止时间为当期深圳市政府债券投标截止时间，债权托管应急申请截止时间为当期深圳市政府债券债权托管截止时间。

（三）《应急投标书》或《债权托管应急申请书》录入招标系统后，申请应急的承销团成员将无法通过招标系统投标或托管债权。

（四）如承销团成员既通过招标系统投标（或托管债权），又进行应急投标（或债权托管），或进行多次应急投标（或债权托管），以最后一次有效投标（或债权托管）为准；如承销团成员应急投标（或债权托管）内容与通过招标系统投标（或托管债权）的内容一致，不做应急处理。

第六条  债券分销
深圳市政府债券分销，是指在规定的分销期内，中标承销团成员将中标的全部或部分深圳市政府债券债权额度转让给非承销团成员的行为。
（一）分销方式。深圳市政府债券采取场内挂牌、场外签订分销合同等符合监管要求的方式分销。
（二）分销对象。深圳市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间不得分销。非承销团成员通过分销获得的深圳市政府债券债权额度，在分销期内不得转让。
（三）分销价格。承销团成员根据市场情况自定价格分销。
第七条  债券上市
深圳市政府债券于上市日（通常为招标日后第3个工作日）起，按规定在交易场所上市流通。
第八条  发行手续费
深圳市财政局按以下标准向承销团成员支付发行手续费：5年期以下（不含5年期）的债券为深圳市政府债券发行面值的0.4‰，5年期或5年期以上的债券为深圳市政府债券发行面值的0.8‰。
第九条  还本付息
深圳市政府债券采用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形式，10年期以下（不含）债券利息按年支付，10年期以上（含）债券利息按半年支付。
国债登记公司应当不迟于还本付息日前1个月将还本付息信息通知深圳市财政局。
深圳市财政局不迟于还本付息日前5个工作日，通过指定网站公布还本付息事项，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深圳市政府债券还本付息。
深圳市财政局应当不迟于还本付息日前2个工作日15∶00，将还本付息资金划至国债登记公司账户。
国债登记公司应当于还本付息日前第2个工作日日终前将证券交易所市场债券还本付息资金划至证券登记公司账户。国债登记公司、证券登记公司应按时拨付还本付息资金，确保还本付息资金于还本付息日足额划至各债券持有人账户。
第十条  其他
（一）承销团成员应当按照承销协议和有关规定，积极开展深圳市政府债券承销、分销、做市、交易等工作，并每年将上述情况报送深圳市财政局。

（二）为加强发债定价现场管理，确保发债定价过程公平、规范、有序进行，招标发行现场的发行人员、监督员分别由深圳市财政局会同有关职能部门派员担任。

（三）深圳市财政局按相关规定，通过指定网站做好深圳市政府债券发行计划披露、发行前信息披露、发行结果公告以及还本付息、跟踪评级等存续期信息披露工作。
（四）本办法未作规定的，或者规定的内容与当期深圳市政府债券发行文件不一致的，以当期深圳市政府债券发行文件为准。

（五）本办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附件：1.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应急投标书
          2.地方政府债券债权托管应急申请书
附件1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应急投标书

业务凭单号：A01

                      ：

由于财政部政府债券发行系统／财政部上海证券交易所政府债券发行系统／财政部深圳证券交易所政府债券发行系统／财政部北京证券交易所政府债券发行系统客户端出现故障，现以书面形式发送                            （债券名称）发行应急投标书。我单位承诺：本应急投标书由我单位授权经办人填写，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具有与系统投标同等效力，我单位自愿承担应急投标所产生风险。

投标方名称：                             

自营托管账号：□□□□□□□□□□□
投标日期：       年     月     日【要素1】    债券代码：              【要素2】
	投标标位（ %或 元/百元面值）
	投标量（亿元）

	标位1 【要素3】   
	
	投标量【要素4】
	

	标位2
	
	投标量
	

	标位3
	
	投标量
	

	标位4
	
	投标量
	

	标位5
	
	投标量
	

	合计
	


（注：标位不够可自行添加）

电子密押：                                                                                                                                                                                                          (  16位数字)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印章

注意事项：

1.应急投标书填写须清晰，不得涂改。
2.本应急投标书进行电子密押计算时共有4项要素，其中要素1在电子密押器中已默认显示，如与应急投标书不符时，请手工修正密押器的要素1；要素2-4按应急投标书所填内容顺序输入密押器，输入内容与应急投标书填写内容必须完全一致。
3.发行室电话。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地方债1号发行室：010-88170531、0532、0533、0534  传真：010-88170905

地方债2号发行室：010-88170543、0544、0545、0546  传真：010-88170939

上海总部发行室：010-88170051、0052、0053、0054  传真：010-88170966

深圳分公司发行室：010-88170043、0044、0045、0046  传真：010-88170960

上海证券交易所：招标室1：021-50496351、50496359  传真：021-50496599、50496377

招标室2：021-50185112、50185831  传真：021-50186552、50186537

招标室3：021-50496380、50496511  传真：021-50496235、50182736

深圳证券交易所：招标室：0755-88666595、6596、6597  传真：0755-88666598、6599

北京证券交易所：招标一室：010-63889930、63889931  传真：010-63889923、63889751
招标二室：010-63889782、63889783  传真：010-63889744、63889748
具体发行室（招标室）将于各期债券发行前通知。
附件2
地方政府债券债权托管应急申请书
业务凭单号：A02

                                                                                    ：

由于财政部政府债券发行系统／财政部上海证券交易所政府债券发行系统／财政部深圳证券交易所政府债券发行系统／财政部北京证券交易所政府债券发行系统客户端出现故障，现以书面形式发送                            （债券名称）发行债权托管应急申请书。我单位承诺：本债权托管应急申请书由我单位授权经办人填写，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具有与系统投标同等效力，我单位自愿承担应急投标所产生风险。

投标方名称：                               
自营托管账号：□□□□□□□□□□□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要素1】    债券代码：               【要素2】      
	托管机构
	债权托管面额（亿元）

	中央国债登记公司【要素3】
	

	证券登记公司（上海）
	

	证券登记公司（深圳）
	

	 合计【要素4】
	


电子密押：                                                                                                                                                                                                          (  16位数字)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印章

注意事项：

1.应急投标书填写须清晰，不得涂改。
2.本应急投标书进行电子密押计算时共有4项要素，其中要素1在电子密押器中已默认显示，如与应急投标书不符时，请手工修正密押器的要素1；要素2-4按应急投标书所填内容顺序输入密押器，输入内容与应急投标书填写内容必须完全一致。
3.发行室电话。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地方债1号发行室：010-88170531、0532、0533、0534  传真：010-88170905

地方债2号发行室：010-88170543、0544、0545、0546  传真：010-88170939

上海总部发行室：010-88170051、0052、0053、0054  传真：010-88170966

深圳分公司发行室：010-88170043、0044、0045、0046  传真：010-88170960

上海证券交易所：招标室1：021-50496351、50496359  传真：021-50496599、50496377

招标室2：021-50185112、50185831  传真：021-50186552、50186537

招标室3：021-50496380、50496511  传真：021-50496235、50182736

深圳证券交易所：招标室：0755-88666595、6596、6597  传真：0755-88666598、6599

北京证券交易所：招标一室：010-63889930、63889931  传真：010-63889923、63889751
招标二室：010-63889782、63889783  传真：010-63889744、63889748
具体发行室（招标室）将于各期债券发行前通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深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3年11月28日印发  




